
市属企业信息主动公开事项清单 (试行)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1 基本信息

企业简介 中文名称及简称、外文名称及缩写、业务架构、发展历程、企业文化等信息 。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中发〔2015〕22号)第六点第
(二十二) ；
2.《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国
资国企改革的实施意见》(晋政

发〔2014〕17号)第二点第(八) 
；
3.《山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财务等
重大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晋
政发 〔2014〕38号) ；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
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
产流失的意见》(国办发〔2015
〕79号) 第四点第(十三) ；
5.《山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财务等
重大信息公开实施细则 (试行) 
》(晋政办发〔2015〕10号) ；

6.《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
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0-2022年)>的通知》(晋办
发〔2020〕42 号)第六点第(二

十六)；
7.《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山西省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关于印发<省属企
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任务清单
(2022年版)>的通知》(晋国资发
〔2022〕2号)第七点第37；

8.《临汾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临汾市市属国有企业财务
等重大信息公开实施细则（试
行）>的通知》(临政办发〔2016
〕27号)。

自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市国资委监管企
业，监管企业二

级及以下子企业

市工信局（国资委）门户

网站，企业门户网站、微
信公众号、微博、线下公
告栏等。

领导团队 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姓名、职务等信息。

组织架构 集团总部职能部门，各级全资、控股、实际控制企业及其参股企业信息图谱。

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联系电话、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等信息。
日常信访投诉联系方式；清欠民营企业账款、打击假冒国企等专项工作投诉联

系方式。

2 经营管理

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经营目标完成情况。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6个
月 内公开 ，但不得早于上市
公司年报公开披露前。

市工信局（国资委）门
户网站，企业门户网站
、微信公众号、微博、
线下公告栏等。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

重点项目投资情况 省市重点项目投资额、投资进度等情况。

财务预算 本年度财务预算主要指标；上一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

主要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

年度/中期/季度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等信息。

年度数据应在每个会计年度
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公开， 中
期数据应在每个会计年度结

束之日起2个月内公开，季度
数据应在每个会计年度第3个
月 、第9个月结束之日起1个
月 内公开 ，但不得早于上市
公司定期信息公开披露前。

重要会议 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重要会议报道等宣传信息。 即时公开

3 重大事项

重大经营决策 企业重大经营决策。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6个
月内公开。

市工信局（国资委）门户
网站，企业门户网站、微
信公众号、微博、线下公
告栏等。

重大产权变动 企业重大产权变动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重要子企业的产权转让和增资行为。

重大改制重组 企业重大改制重组结果。

重大突发事件 重大突发、热点事件事态发展，应急处置情况等。 即时公开

4 人事薪酬

人才招聘公告 企业面向社会招聘人才公告。 即时公开

市工信局（国资委）门户
网站，企业门户网站、微
信公众号、微博、线下公
告栏等。

重要人事任免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事任免信息。
自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企业负责人薪酬 企业负责人年度薪酬水平等情况。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6个
月内公开。

 5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正式发布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予以公开。

市工信局（国资委）门户
网站，企业门户网站、微
信公众号、微博、线下公

告栏等。



市属企业信息主动公开事项清单 (试行)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6 其他信息

监督整改
依法要求公开的监督检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如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环保督查整改情况等
。

同上

自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市国资委监管企
业，监管企业二
级及以下子企业

市工信局（国资委）门户
网站，企业门户网站、微
信公众号、微博、线下公

告栏等。

公告信息 集团公司公告，如不法企业假冒集团子公司有关情况的公告和假冒国企“黑名单”等。

科技创新 企业创新平台建设及重大成果获奖情况等。

自选信息
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或企业认为应当为公众所知悉的重要内容，如
开通所属企业信息查询窗口等。

《关于印发<打击假冒国企专项
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晋国资

办2022〕17号)第五点第(四)。

企业年度报告

1.企业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
2.企业开业、歇业、清算等存续状态信息；
3.企业投资设立企业、购买股权信息；
4.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其股东或者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

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
5.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6.企业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息。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
务院令第654号)第九条。

每年6月30日前完成公开。

市工信局（国资委）门户
网站，企业门户网站、微
信公众号、微博、线下公
告栏等。

即时产生信息

1.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

式等信息；
2.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3.行政许可取得、变更、延续信息；
4.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
5.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

6.其他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
务院令第654号)第十条。

自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中小企业款项
支付情况

大型企业逾期尚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28
号) 第十六条。

纳入企业年度报告，于每年6
月30日前完成公开。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

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

招标公告：招标项目名称、内容、范围、规模、资金来源；投标资格能力要求，以及是否
接受联合体投标；招标人及其招标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采用电子

招标投标方式的，潜在投标人访问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的网址和方法；其他依法应当载
明的内容等。

1.《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
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0号)第
五条、第六条；

即时公开

1.山西省招标投标公共服
务平台或依法建设运营并

已与省招投标服务平台对
接的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
台择一录
入，交互至省招投标服
务平台核验发布。民航
专业类工程项目等有特
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2.企业门户网站等。



市属企业信息主动公开事项清单 (试行)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6 其他信息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

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

资格预审公告：获取资格预审文件或招标文件的时间、方式；递交资格预审文件或投标文
件的截止时间、方式；其他依法应当载明的内容等。

2.《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做好<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
布管理办法>贯彻落实工作的通
知》(晋发改法规发〔2017〕986
号) 。

即时公开

市国资委监管企
业，监管企业二
级及以下子企业

1.山西省招标投标公共服
务平台或依法建设运营并
已与省招投标服务平台对
接的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
台择一录

入，交互至省招投标服
务平台核验发布。民航
专业类工程项目等有特
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2.企业门户网站等。

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候选人排序、名称、投标报价、质量、工期 (交货期)，以及评标
情况；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姓名及其相关证书名称和编号；中
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招标文件规定公示
的其他内容等。

中标结果公示：中标人名称、中标金额；监督部门；招标人及其招标代理机构的名称、地

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其他公示内容等。

国有产权交易

(一)企业产权(资产)转让信息(适用通过产权市场公开转让)
1.转让标的信息：标的基本情况、标的企业股东结构、挂牌时限、转让标的企业最近一
个年度审计报告和最近一期财务报表中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总额、负
债总额、所有者权益、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转让参股权的，披露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

中的相应数据〕)，中介机构评估情况、转让底价、转让方基本情况、转让方承诺、转让
行为决策及批准等相关内容；
2.特别告知：企业管理层是否参与受让，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等需
要特别告知的相关内容；
3.交易条件：交易价款支付方式、受让方资格条件 (适用于对受让方有特殊要求的情形) 

及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等相关内容；
4.交易指南：报名手续、报名时间、保证金及处置方式，若采用竞价交易方式的，则需
公开竞价规则、竞价安排、受让方选择的相关评判标准等相关内容；
5.联系方式：联系人、联系电话、咨询时间、地址等相关内容；
6.成交结果：项目名称、交易标的名称、转让标的评估结果、转让底价、成交价格、挂
牌期限、成交时间等相关内容。
(二)企业增资信息 (适用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公开征集投资方)

1.增资信息：增资企业基本情况、企业目前股权结构、挂牌时限、近3年企业审计报告中
的主要财务指标、拟增资金额、增资后的企业股权结构、募集资金用途、增资方承诺、增
资行为决策及批准等相关内容；
2.特别告知：涉及增资相关事项、特别提示等需要特别告知的相关内容；
3.遴选方案：投资方的遴选方式、遴选方案主要内容及增资达成或终止条件等相关内

容；
4.投资条件：投资方资格条件以及投资金额和持股比例要求等；
5.投资指南：报名手续、报名时间、保证金及处置方式，若采用竞价交易方式的，则需
公开竞价规则、竞价安排等相关内容；
6.联系方式：联系人、联系电话、咨询时间、地址等相关内容；
7.成交结果：项目名称、投资方名称、投资金额、持股比例、挂牌期限、成交时间等相
关内容。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
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
见》 (国办发〔2017〕97号) ；
2.《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

做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法规
〔2018〕94号)；
3.《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
办法》(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令
第32号)第十五条、第三十九
条；

4.《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山西省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
府信息公开实施方案的通知》
(晋政办发〔2018〕 99号) 第三
条第 (五) 款，《山西省公共资

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目录清
单》第五条。

在正式信息披露后，且自信息
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内予以公开。

1.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网
站。对国家有规定需在国
家级信息平台公布的， 
同时在相应国家级信息平
台公布。

2.企业门户网站等。


